附件1

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度第一批中央、省级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促进晋宁区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实现乡村宜居宜业目标。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农〔2025〕171号），安排晋宁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95万元,其中，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395万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农〔2026〕3号），安排晋宁区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826万元,其中，乡村振兴村奖补因素1470万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80万元、其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76万元，2个文件共计安排衔接资金2921万元，区农业农村局在区人民政府批复的《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晋宁实际，形成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度第一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发展方向，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放在突出位置，从解决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严格项目管理
严格按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项目的选择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符合支持推进乡村振兴重点。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一是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二是统筹支持促进增收的其他相关领域；三是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补短板；四是杜绝用于负面清单事项。项目要件要明确建设内容、投资概算、预期绩效目标、利益联结机制、实施期限等。
（一）明确责任
衔接资金项目点多面广，涉及单位较多，在项目实施中严格按照“资金谁使用、谁管理；谁决策、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原则，由各部门、各乡镇（街道）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项目主管单位要履行好主管责任，对本行业衔接资金项目组织实施、资金监管、竣工验收、项目成效、效益发挥、绩效管理、后续管理等工作做好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并配合做好衔接资金年度绩效评价工作。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做好项目规划申报、招标投标、组织协调、质量监管、进度督促、资金拨付报账、档案资料管理、问题整改等工作。
（二）项目实施要求和期限
本方案所拟建项目按产业资金投入比例按中央资金不低于60%、省级资金不低于52%的要求；一次性规划，年度内实施，年度内完成；建设期限为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2026年2月逐步开工，2026年12月全面竣工。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启动项目建设工作，按照项目建设进度逐步拨付资金，从3月逐步实现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拨付资金，到6月底衔接资金拨付比例达50%以上，12月底衔接资金拨付比例达97%以上（扣除质保金后）。同时按资金绩效要求做好单个项目和总体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三）严格按计划实施项目
对于计划安排项目，各有关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计划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变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确保项目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因客观原因确需调整变更的，按照《云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云巩固振兴组办〔2023〕2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云财农〔2023〕191号）要求，动态调整项目库。
（四）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基本程序
[bookmark: _GoBack]	乡镇（街道）、村委会作为实施主体的，由乡镇（街道）、村委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招投标，报主管部门备案；区级部门作为实施主体的，由区级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招投标。
（五）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度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各乡镇（街道）、区直部门要及时将政策文件、管理制度、项目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财政衔接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进度跟踪
对项目工程实行月调度制度，各项目主管部门要定期向项目乡镇（街道）调度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对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深入现场解决；对工程进度慢、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的及时督促整改，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务。
（七）及时组织项目验收
项目完工后，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并完善项目台账资料。
三、严格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执行，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
（一）严格资金拨付程序
收到文件后，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将项目录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严禁违规二次分配资金、严禁违规将资金向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转拨、上级主管单位及所属下级单位转拨，严禁违规采取“以拨代支”的方式将资金拨付村集体等非项目实施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上级另有规定的执行上级规定。严格资金支付审批程序，项目实施单位兑付给施工队的资金必须转账支付，补助农户的资金由代发银行打入农户“一卡通”账户，杜绝现金支付。
（二）加强资金监管
财政、审计、行业主管等部门等要严格检查、监督项目建设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加强对项目乡镇（街道）的指导；项目乡镇（街道）、村委会要严格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原始凭证管理，履行好资金支出凭证的审核、汇总、签批等工作。
（三）抓好绩效管理
严格按省级绩效目标考核内容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对于未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项目质量不达标或资金使用违规的应承担相应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追回已拨付资金、暂停后续资金拨付、取消项目实施资格等。各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务必履行好主体责任，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做好归口管理和实施项目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目标监控和绩效自评等工作。
四、资金投入
本方案从产业发展、巩固三保障成果、就业项目等方面安排第一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概算总投资8539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109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1826万元，业主投入5618万元。一是产业发展项目3个，计划总投资8432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1085万元、省级衔接资1729万元；二是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个，计划投入资金13.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三是就业项目3.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四是项目管理费，中央资金按1%的比例计提，省级资金按5%的比例计提，计划投入90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1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80万元）。
五、项目建设内容
本方案从《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施方案》中，围绕产业发展、巩固三保障成果等选择了6个项目；一是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二是继续支持晋宁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小额贴息到户贷款。三是支持晋宁区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学生就读职业院校补助。四是支持晋宁区2026年度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交通补助。五是项目管理经费。具体为：
（一）产业项目3件，计划资金8432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1085万元，省级衔接资金1729万元。具体是：
1.夕阳彝族乡“夕阳三宝”高原特色全产业链发展示范项目。计划投入资金590万元，其中补助中央衔接资金385万元；建设内容：（1）建设16亩高标准一体化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等设施，打造科研育苗示范种植基地，培育烤烟苗及夕阳红瓜子苗等，安装变压器，完善供水供电配套设施。（2）与第三方公司合作，采取“烤烟合作社+高等院校+省市农科院+企业+基地+农户”等方式，提升改造夕阳集镇老烟站闲置厂房，占地面积1218.48㎡，建筑面积2198.86㎡，配套农产品仓储区、烘干区、分级区、包装区等一体化配套设施，合作社负责与农户订单收购、产品包装等，企业负责品牌营销、市场销售等，农户负责生产种植、品种管控等，高等院校和农科院负责提供科研技术力量，形成“全产业链”体系。（3）配套产业路约200米。修缮特色产业发展片区机耕路面等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建成后，促进全乡9476人稳定增收，带动群众增收约1万元/年以上，增加村集体收入约12万元/年以上，提供就业岗位10个以上。实行“农户订单种植+合作社统一收购包装+企业市场销售”等模式，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夕阳三宝”品牌。
2.昆阳街道渠东海埂村高标准花卉产业项目（晋宁区回龙村等14个村花卉产业绿色高标准大棚建设项目）。计划投入资金7820万元，其中补助中央衔接资金700万元，补助省级衔接资金1707万元，建设内容：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374.38亩，建设绿色高效切花月季种植示范基地。其中：（1）建设切花月季种植区177200平方米（265.80亩）。（2）建设采后处理和水肥中心15亩。（3）基地内部道路、零星三角区等区域93.58亩。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切花2420万支，年产值 2600万元以上。
3.晋宁区2026年小额到户贷款贴息。计划投入资金22万元（省级衔接资金）；实施内容：625万元小额到户贷款贴息。项目受益129户建档立卡户。
（二）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件，计划资金13.5万元
晋宁区2026年学生雨露计划补助。计划资金13.5万元（省级资金），项目内容：建档立卡学生就读职业院校，根据学校性质春、秋季按照1500元/人、2000元/人、2500元/人分档次补助。预计受益43户建档立卡户学生就读职业院校补助。
（三）就业项目1件，计划资金3.5万元
晋宁区2026年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务工交通补助。计划资金3.5万元（省级资金），项目内容：2026年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省外务工交通补助1000元/年/人，省内市外务工交通补助500元/年/人。预计稳定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43人省外务工及省内市外务工，增加家庭收入。
（四）项目管理费1件，计划资金90万元
晋宁区2026年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按中央资金按1%的比例计提，省级资金按5%的比例计提，计划投入90万元（其中，中央衔接资金10万元，省级衔接资金80万元）。

附件：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第一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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